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专业带头人选拔管
理办法（暂行）

为进一步加强我院专业建设，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

质专业带头人队伍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选拔范围

在本院的专任教师或合作企业兼职教师范围内选拔产

生。

二、专任专业带头人选拔

1.师德条件与工作能力

⑴坚持党的教育方针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，高尚的职

业道德和严谨正派的学风。

⑵热爱教育事业，教风端正，工作严谨，团结合作，遵

纪守法，为人师表。

⑶专业造诣深厚，学术思想活跃，擅长理论教学和实践

教学，掌握本专业国内外发展前沿动态，有较突出的专业研

究方向，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教学和科研成果，能组织和带

领青年教师进行专业建设。

2.资历条件

具有副高以上职称（即教授、研究员、副教授、高级工

程师、高级经济师、高级会计师等），或具有硕士研究生以

上学历（学位）并且获得高校讲师专业技术资格的骨干教师；

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；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岁。

3.教学水平（符合任意三项）



⑴对所教专业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，

曾担任本专业两门及以上高职课程的教学，且教学效果良好。

⑵曾主持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本专业核心课程标准

的制订和修订工作。

⑶曾主持本专业实训室建设及相关工作，指导专业实训

课，开展“教、学、做”一体化教学，效果良好。

⑷近两年内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2 篇以上。

⑸近四年获得一项以上省级教研科研成果奖。

⑹曾获国家级教学竞赛奖。

4.专业水平（符合任意 2 项）

⑴掌握一门以上外语，熟悉本专业国内外发展动态，近

两年内在有“CN”、“ISSN”刊号或“1SBN”书号的刊物、

全国性学会发表过专业学术论文两篇及以上。

⑵曾主编、主审或参编公开出版的高职教材或学术著作。

⑶曾主持院级以上教研、科研项目或校企合作横向科研

项目。

⑷曾担任省级学科组或行业协会成员或省部级学科负

责人。

⑸曾任科技开发或服务项目并获得 5万元以上技术服务

费的主要负责人，或科研成果通过省级以上鉴定的主要负责

人。

⑹指导学生开展专业技能训练，参加省级以上竞赛并获

得三等奖以上的主要负责人。

⑺曾获得与专业有关的国家专利。



⑻发表的学术论文被三大索引（SCI、ET、ISTP）收录，

或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收录。

5.选拔方法

⑴专业带头人按学院所设专业选拔，原则上每专业选

1-2 人。

⑵每年五月选拔一次，任期三年。可连选连任，也可增

补。

⑶申请人填写《专业带头人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系、

部初审推荐，人事处审核资历条件，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

议，报学院批准。

⑷选拔按照“坚持标准、保证质量、公开选拔、宁缺勿

滥”的原则进行。

6.工作职责

⑴专业带头人在系主任领导下工作，负责主持所在专业

的建设和发展等工作。开展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、专业

调研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；根据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、行

业需求并结合学院实际，做好切实可行的专业建设规划；构

建本专业课程体系；负责指导和参与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

制定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教学改革方案的制定等工作。

⑵参与审定本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，推进双师结构、

专兼结合专业教学团队建设，带领本专业教师开展教研科研

工作。

⑶两年内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教研科研论文两篇，或主编

高职教材一本。



⑷承担院级以上教研、科研项目。

⑸每年要求系统地担任本专业 1-2门主干课程的教学任

务，且教学效果良好。

⑹负责指导和参与本专业校内外实训实习基地建设和

校企合作等相关工作。

7.待遇

⑴学院每周给予 2 学时教学工作量减免。

⑵同等资历下优先调资晋升。

三、兼职专业带头人选拔

兼职专业带头人主要指从校外企事业一线聘用的专业

带头人，校外兼职专业带头人纳入校外兼职教师系列管理。

1.兼职专业带头人的基本条件

⑴热爱职业教育，身体健康，年龄不超过 50 岁。

⑵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5年以上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

对本专业和行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有较深的了解。

⑶在专业和行业领域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，行业企业

资源整合能力较强。能组织和带领本专业教师进行专业建设，

能对本专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。

2.兼职专业带头人的基本职责

⑴指导、协助院内专业带头人完成工作职责。

⑵结合企业生产实际引领专业教学，优化教学内容，开

发专业核心课程。

⑶整合行业资源，开展“工学结合，校企合作”，推进

“厂中校”、“校中厂”建设。



⑷协助落实教师顶岗实践、学生顶岗实习及推荐毕业生

就业。

⑸与专业建设相关的其他工作。

3.兼职专业带头人的选拔、待遇津贴

兼职教师的选拔与校内专业带头人的选拔同步进行（见

附件 2《兼职专业带头人申报表》）。兼职专业带头人的待

遇按《劳务协议》执行。

四、专业带头人考核

1.考核时间：每学期的第二周考核专业带头人上一个学

期完成任务情况。

2.考核的组织：由专业带头人作上一个学期工作述职，

由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及所在系、督察室组织考核和评价。

3.履行任期职责者可连任，对不能履行任期职责者不予

聘任或解聘。

五、本制度由人事处负责制定并解释。

六、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之前类似制度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、专业带头人申报表

2、兼职专业带头人申报表



附件 1
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

专业带头人申报表

所在系部：

专业名称：

姓 名：

人事处制表



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
学历学

位
职务 职称

毕业院

校

所学

专业

毕业

时间

主要工

作经历、

社会兼

职及时

间

专业方

向

及特长

曾主持

或参与

人才培

养方案、

核心课

程标准

制定、精

品课程

建设内

容及时

间



曾主持

或参与

校企合

作、实训

室建设

工作内

容及时

间

五年内本人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( )篇

主

要

学

术

论

文

序

号
发 表 论 文 题 目

发表期刊的

名称、时间

本人署名

位次

出版教材与专著

主

要

著

作

序

号
教材与著作名称 出版单位、时间

本人署名

位次

获院级及以上奖励成果

主

要

获

奖

成

果

序

号
成果或项目名称

成果鉴定、颁奖

部门及奖励类

别、等级、时间

本人位次



及

鉴

定

项

目

已完成或目前承担的学院及以上教科研项目共（ ）项，可支配教科研经费共（ ）万元

序

号
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教科研经费 本人位次

教学工作情况（含教学水平、专业水平简述）

申请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

天

系（部）意见： 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意见： 学院审批：

附件 2
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

兼职专业带头人申报表

工作单位：

兼职系部：

专业名称：

姓 名：

电 话：



人事处制表

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
学历

学位
职务 职称

毕业

院校

所学

专业

毕业

时间

主要

工作

经历

及时

间



曾主

持或

参与

人才

培养

方

案、

核心

课程

标准

制

定、

精品

课程

建设

内容

及时

间

曾主

持或

参与

校企

合

作、

实训

室建

设工

作内

容及

时间

五年内本人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

主

要

学

术

论

文

序

号
发 表 论 文 题 目

发表期刊的

名称、时间

本人署名

位次

出版教材与专著



主

要

著

作

序

号
教材与著作名称 出版单位、时间

本人署名

位次

获奖励成果

主

要

获

奖

成

果

及

鉴

定

项

目

序

号
成果或项目名称

成果鉴定、颁奖部门及

奖励类别、等级、时间
本人位次

已完成或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

序

号
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

科研经

费
本人位次

专业工作情况（含经历、能力、水平简述）



申请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天

系（部）意见： 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意见： 学院审批：


